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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修正說明

 修正重點

– 109年照護指標考評項目數不變維持15項(護產人力、機構管理及評鑑) 。

– 指標修正重點

1)行政院專案列管之加強護理機構公共安全策進作為，及新增指標，重點如下:

• 對轄內醫院專科護理師(下稱專師)之訓練及執業狀況，訂有審查及輔導訪查考

評機制(二科)

• 配合本部辦理108年「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計畫」之推動

情形(宇君)

 108/9/24函地方政府衛生局進行指標討論提案，並持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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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改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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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次

108年 109年

考評
項目

指標數 配分
考評
項目

指標數 配分

護產人力、
機構管理及評鑑

3 15 100 3 15 100

合計 3 15 100 3 15 100

 指標數量及配分(指標數維持1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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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照護業務考評項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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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考 評 項 目 考評依據(指標)

護產人力、
機構管理及
評鑑
(100分)

(一)護理機構評鑑資訊系
統之管理及利用
(13分)

1. 配合本年度一般護理之家、產後護理機構及居家護
理機構評鑑作業時程，依評鑑說明會規定之期限至
本系統填報評鑑相關資料(3分)

2. 本年度每個月20日前至本系統確認一般護理之家及
產後護理機構床數及服務量，居家護理機構服務量
等統計報表(10分)

(二)護理照顧人力造冊管
理(28分)

1. 對轄內醫院專科護理師(下稱專師)之訓練及執業狀
況，訂有審查及輔導訪查管理機制(13分)

2. 督導轄內醫院於本部所訂期限完成填報本部「醫院
護理服務資料之建置與分析計畫」調查資料(5分)

3. 對轄內醫院之照顧服務員及所提供之照顧服務，訂
有督導考核指標及提報考核結果(5分)

4. 本年度每個月20日前至護產人員暨機構管理系統確
認一般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及產後護理機構嬰兒照
顧人員資料之登錄維護完成率(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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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照護業務考評項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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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考 評 項 目 考評依據(指標)

護產人力、
機構管理
及評鑑
(100分)

(三)強化護理機構安
全措施及教育
訓練(59分)

Ⅰ一般護理之家督導考核及教育訓練(21分)
1. 將一般護理之家辦理實地災害情境模擬演練列入地方督導

考核指標項目(8分)
2. 將一般護理之家防火避難安全風險自主檢核表列入督導考

核指標項目(5分)
3. 衛生局與轄區一般護理之家辦理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模擬示

範演練及辦理防火管理種子人員培訓課程(7分)
4. 落實一般護理之家基本資料及督導考核結果公告於政府網

站 (1分)

Ⅱ產後護理機構督導考核及教育訓練(10分)
1. 將產後護理機構防火避難安全風險自主檢核表列入督導考

核指標項目 (5分)
2. 衛生局與轄區產後護理機構辦理夜間實地災害情境模擬示

範演練(5分)

Ⅲ配合公共安全政策及其他政策推動事項(28分)
1. 配合本部辦理「護理之家機構改善公共安全設施設備補助

計畫」之消防安全補助(23分)
2. 配合本部一般護理之家評鑑結果，針對安全風險註記或需

改善事項，輔導並完成改善(5分)

Ⅳ轄內無一般護理之家或產後護理機構



四、縣市衛生局提案
(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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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考評依據 衛生局意見內容 衛生福利部回應
1.配合本
年度一般
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
機構及居
家護理機
構評作業
時程，依
評鑑說明
會規定之
期限至本
系統填報
評鑑相關
資料(3分)。

配合本年度
一般護理之
家、產後護
理機構及居
家護理機構
評鑑作業時
程，依評鑑
說明會規定
之期限至本
系統填報評
鑑相關資料，
如期填報且
資料無誤者，
給予3分，未
如期填報或
資料有誤者
給予0分。

一、依護理人員法第23條之1項第1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
辦理護理機構評鑑……。」，故地方主管機關配合鈞部辦理評
鑑說明會時間，已函請轄內當年度受評鑑機構務必派負責人及
防火管理人等與會並依限至系統填報機構評鑑資料，合先敘明。
二、衛生福利部開放系統供機構填報評鑑資料期間，地方主管
機關基於考核評分項目，僅能持續以柔性勸導機構完成填報；
但當年度受評鑑機構本應有據實填報資料之責任，因本項考評
而未將該責任由受評鑑機構承接。
三、機構反映填報時間包含假日及夜間，該時段為中央主管機
關及系統維護商下班時段，若機構在上傳資料有問題，卻無人
可聯繫，雖系統開放時間有1個月，但扣除準備資料時間，上
傳時間已所剩無幾，加上未如期上傳責任並非受評機構承接，
機構往往在截止日前尤其是夜間才趕著完成，易導致未上傳完
成。
衛生局建議：
一、建議將本項改列為機構評鑑項目，讓受評機構承接應據實
填報資料之責任，期成為機構主動積極如期上傳填報資料之警
示。
二、另刪除照護業務內之本項考評項目，或改以地方主管機關
衛生局提供多元方式，多次提醒受評機構相關佐證資料，以顯
示地方主管機關衛生局已善盡配合鈞部辦理評鑑應盡之責任。

1.本部自106年訂定本項
評分項目，旨為提升機構
照護品質及維護住民安全，
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3條之
2及第31條之2規定地方主
管機關對轄內護理機構亦
肩負督導管理之責。
2.本年度給予機構填報期
限近1個月，且評鑑管理
系統設定截止5日前，每
日以郵件通知地方衛生主
管機關未填報完成之機構
審，利輔導機構屆期完成
上傳資料。
3.本系統提供24小時客服
信箱服務，查該局案例並
無於假日或夜間時間寄送
系統問題至客服信箱紀錄。
4.承上，本提案維持原評
分內容；應受評未依限上
傳資料之責任將納入評鑑
基準之考量。

臺南市衛生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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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考評依據 衛生局意見內容 衛生福利部回應
1.配合本年度
一般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機構
及居家護理機
構評作業時程，
依評鑑說明會
規定之期限至
本系統填報評
鑑相關資料(3
分)

配合本年度一
般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機構
及居家護理機
構評鑑作業時
程，依評鑑說
明會規定之期
限至本系統填
報評鑑相關資
料，如期填報
且資料無誤者，
給予3分，未如
期填報或資料
有誤者給予0分。

衛生局督導當年度受評機構於護理機

構評鑑資訊系統填報評鑑資料，若機
構未依規定期限內填報，應於評鑑說

明會告知機構將予以扣分；且因機構

填報完成後，衛生局無覆核機制無法
管理，倘機構未完成填報，則列入衛

生局考評指標予以扣分，屬實不公。

1.本部自106年起即已訂定本
項評分項目已行之多年，目前
大多數機構皆可配合如期完成；
針對該指標未如期填報機構，
其扣分方式亦採彈性比例調整
扣分機制。
2.查評鑑說明會已說明機構應
依限填報資料，且本部評鑑管
理系統於上傳資料截止5日前
至截止當日，每日以郵件通知
衛生局其轄內未填報完成之機
構名單。
3.若新增地方主管機關對於機
構的評鑑資料複審機制，將增
加衛生局審查困難(需確認基
本資料表、自評表及附件是否
填寫無誤)，且機構若於屆期
夜間或假日完成填報，衛生局
也難已完成複審。
4.爰維持原評分內容；應受評
未依限上傳資料之責任將納入
評鑑基準之考量

南投縣衛生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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